
中共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常工职委组〔2021〕11 号

关于苏春菊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党总支、二级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学校 2021 年第 12 次党委会研究决定：

苏春菊同志任党委统战部副部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 理同志任新闻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正兵同志任党委学生工作部、人民武装部、学生工作处（合

署）、校友工作办公室（挂靠）副部长（副处长）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谢存旭同志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以上同志原任职务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自行中止，不再履行

免职手续，试用期从 2021 年 6 月 2 日至 2022 年 6 月 1 日。

免去孙津津同志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职务；

免去赵 蕾同志新闻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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